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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华县琴江河、五华河流域废弃矿山治理工程（废弃稀土

矿）及五华县华城镇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修复工程

项目（一期）项目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五华县琴江河、五华河流域废弃矿山治理工程（废弃稀土矿）项目及五

华县华城镇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修复工程项目（一期）项目已由五华县发展和

改革局以华发改投审〔2022〕458 号、华发改投审〔2022〕455 号文核准建设，本项目

内容为五华县琴江河、五华河流域废弃矿山治理工程（废弃稀土矿）项目及五华县华城

镇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修复工程项目（一期）项目合并招标，采用勘察设计施

工总承包（EPC）方式实施，招标人为五华县自然资源局。建设资金为除中央专项资金

外，其余不足部分由县财政统筹解决。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勘察设计施工

总承包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规模和内容：

五华县琴江河、五华河流域废弃矿山治理工程（废弃稀土矿）项目建设规模和内

容：总修复稀土矿矿区 10 个，修复矿山面积约 1591 亩。

五华县华城镇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修复工程项目（一期）项目建设规模

和内容：本工程修复水系廊道 21.56km，重点修复保护崩岗 93 座，生态修复退化田园

15.60 公顷 ，生态修复历史遗留废弃采石场 5 座，保护修复退化林地 4123 公顷。内

容包括：

（1）水系廊道生态保护与修复

共涉及 6 段河道，总长 21.56km，具体为乌陂河干流 6.57km、源坑水 2.11km、

新桥水干流 8.07km、背岭支流 0.65km、新五支流 0.88km、新二支流 3.28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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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崩岗生态保护与修复

重点生态保护与修复治理崩岗 93 座。

（3）裸露山地生态保护与修复

共生态保护与修复裸露山地 5 处，总面积约 8.44 个公顷。

（4）田园生态保护与修复

共生态保护与修复治理退化田园 2 个区域，总面积共 15.60 公顷。

（5）退化林地生态保护与修复

共生态保护与修复治理退化林地 4123 公顷。

2.3 建设地点：

五华县琴江河、五华河流域废弃矿山治理工程（废弃稀土矿）项目建设地点：五

华县安流镇。

五华县华城镇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修复工程项目（一期）项目建设地点：

五华县华城镇。

2.4 招标范围：

本工程采用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EPC）的发包方式，其中：

招标内容包括（但不仅限于）：勘察设计、施工、验收阶段的各项报批报建工作，

并负责办理勘察设计阶段、施工阶段及验收阶段的其他报建、报批手续（如质量监督、

安全监督等），包括按审批机构格式要求提供各项报建报批所需的相关文件、图纸及电

子文件等）。上述工作内容的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实施内容包括工程勘察、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承包方负责竣工资料编制、

整理和报审（监理方和建设方给予配合）以及竣工结算的编制。其中：

勘察包括：项目的岩土工程勘察、工程测量（含修测、水下地形测量）、初勘、详

勘、超前钻、物探、管线摸查、勘察过程中的协调工作等。负责旧路（旧桥）检测（若

有），以及与本项目建设相关所需进行调查的水文等。

设计包括：项目的初步设计（含概算编制）、施工图设计（含预算编制）、设计配合

总结算报告编制、电子化移交、现场技术服务等工作。

施工包括：根据审定的施工图纸以及发包人发出的与本工程有关的一切文件，包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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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准备、包工、包材料、包工期、包质量、包安全生产、包文明施工、包招标范围内工

程完工验收、竣工验收通过、包结算等工作。

2.5 项目总投资

根据《五华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五华县琴江河、五华河流域废弃矿山治理工程（废

弃稀土矿）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五华县琴江河、五华河流域废弃矿山治理工

程（废弃稀土矿）项目总投资估算金额约 9832.17 万元人民币。

根据《五华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五华县华城镇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修复工

程项目（一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五华县华城镇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与修复工程项目（一期）项目总投资估算金额约 16177.24 万元人民币。

2.6 建设期：

（1）五华县琴江河、五华河流域废弃矿山治理工程（废弃稀土矿）项目建设期：

12 个月。

（2）五华县华城镇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修复工程项目建设期：12个月。

建设期：从政府方完成土地交付的工作，工程具备建设条件、监理工程师发出开工

令的时间起算，以工程完工验收之日为结束节点

2.7 前期服务机构：

（1）五华县琴江河、五华河流域废弃矿山治理工程（废弃稀土矿）项目前期服务

机构：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广东省有色矿山地质灾害防治中心、广东广量

资产土地房地产评估与规划有限公司。

（2）五华县华城镇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修复工程项目前期服务机构：中

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含联合体成员）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法

人营业执照，按国家法律经营。

3.2 投标人需同时具有承接本项目所需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施工、勘察、设计

资质，如为联合体，联合体整体需满足施工、勘察、设计资质要求，且需在联合体协议

中明确承担相关任务的联合体成员方，施工、勘察、设计资质要求如下：

3.2.1 勘察资质(投标人须同时具备)：

①工程勘察综合类甲级资质,或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工程测量）乙级（或



五华县琴江河、五华河流域废弃矿山治理工程（废弃稀土矿）项目及五华县华城镇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修复工程项目

（一期）项目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招标公告

以上）资质；

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甲级资质。

3.2.2 设计资质(投标人须同时具备)：

①工程设计综合类甲级资质，或市政行业乙级（或以上）设计资质，或市政行业（道

路工程、排水工程）专业乙级（或以上）设计资质；

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甲级资质。

3.2.3 施工资质：

投标人持有有效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且同时具备市政公用

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或以上）资质和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施工甲级资质。

注：经招标人同意，中标人可以把中标项目的部分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分包给具

有相应资质和能力的专业单位实施，但不得再次分包。

3.3 投标人拟担任本工程：

3.3.1 项目负责人（施工负责人）要求：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一级（或以上）

注册建造师且在投标人单位（联合体投标时为联合体施工单位）注册，且持有在有效期

内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类），或能够提供广东省建筑施工企业管理人员安全生产

考核信息系统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证书信息的打印页，项目负责人不得兼任其他在建项目

的项目经理。

3.3.2 施工技术负责人必须具备市政工程相关专业高级（或以上）职称。

3.3.3 设计负责人要求：须具有市政工程相关专业高级（或以上）职称。

3.3.4 专职安全员（联合体投标时为联合体施工单位）：需具备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C类）或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3）。项目负责

人（兼施工负责人）、安全员均不为同一人。

3.4 投标人（联合体投标的包含联合体各方）已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企业

信息登记；

3.5 关于联合体投标：

3.5.1 本项目允许联合体投标，但只接受最多由 3 家单位组成的联合体，且应以承

接施工任务的一方为牵头人，并签订联合体协议。联合体协议应明确约定各方拟承担的

工作、责任和义务；参加联合体的各成员不得再以自己的名义单独投标，也不得同时参

加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联合体投标。出现上述情况者，其投标和与此有关的联合体的投标

将被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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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投标人拟任本工程项目负责人必须是联合体中对应分工成员的正式员工（提

交近三个月社会保障缴纳证明）。

3.5.3 联合体的资格条件按联合体任务分工进行评审，其中施工资质、安全生产许

可证、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员以承接施工任务的一方为准；工程勘察资质、勘察负责

人以承接勘察任务的一方为准；工程设计资质、设计负责人以承接设计任务的一方为准。

3.6 投标人（含联合体各方）未出现以下情形：与其它投标人（含联合体各方）的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按投标人提供的投标函进行评审）。

4.招标文件的获取和投标登记

1、公告发布日期（含本日）：2022 年 月 日至 2022 年 月 日

2、投标登记时间：2022 年 月 日 9时 00 分至 2022 年 月 日 16 时 00 分

3、投标登记地点：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 43号窗口（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 333

号），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500 元(由代理机构收取)，售后不退。

注：①投标登记时间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不得少于 5日,并从公告发布之日起开

始计算备标时间。

②如参加投标的申请人数量过少不足以形成充分竞争时，招标人在确认正式投标人

之前，可以发出补充公告，适当延长投标登记时间。

③因受疫情影响，本项目可以采用电子文件的形式递交投标登记资料（请于在本公

告所示投标登记截止时间的 24 小时之前，将完整的《投标登记申请表》发送至邮箱

gtc102@126.com，否则请在投标登记时间内到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现场提交纸质资

料），邮件中须注明单位名称以及项目名称。《投标登记申请表》应使用标准格式，详

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gzggzy.cn/）,请登录自行下载）。

④完成在“广咨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的投标企业信息免费注册登记。

⑤登录“广咨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完成招标文件的获取及付款程序。

4、投标登记应提交下列资料：

①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授权委托证明书原件（被授权人提供身份证原件核对）（如

为联合体参与，则由联合体牵头人提供即可）；

②填妥并盖章的《投标登记申请表》两份（如为联合体参与，则加盖牵头人公章即

可），表格可从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gzggzy.cn/）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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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投标文件的递交

1、递交投标文件起始时间：2022 年 月 日 时 分，截止时间：2022 年 月 日

时 分。

2、开标开始时间：2022 年 月 日 时 分。

3、接收投标文件、开标地点：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 开标室（广州市天河区

天润路 333 号），具体日程安排可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进行查询。

4、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与开标时间是否有变化，请密切留意招标答疑的相关信

息。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后，开标时间因故推迟的，相关评标信息仍以原递交投标文

件截止时间的信息为准。

6.投标注意事项

6.1 投标人若对招标文件有疑问，在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规定时间内以

匿名方式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http://www.gzggzy.cn）”进行网上提问。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将对投标人的问题统一做出澄清和解答，并发布在“广州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投标人应自行留意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发布的招标文件澄

清、修改或补充内容。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公告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和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

平台等法定媒体发布，本公告的修改、补充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本公告在其

他法定媒体发布的文本如有不同之处，以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的文本为准。

8.联系方式

招 标 人：五华县自然资源局

联 系 人：邹定芳

地址： 五华县水寨镇工业一路五华县工业建设集团综合楼第三、四楼

招标代理：广东省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中路 316 号金鹰大厦 11楼 1130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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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陈工、卓工

联系电话：020-83543598、020-83543621、13168301640

招标人：五华县自然资源局

招标代理：广东省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22 年 月 日


